
    接连是坑，且都是不得填补的

“霸王坑”！近日市民诸女士购房，遭
遇“不付清首付，就不给看商品房预

售合同”，等她付清首付，发现合同
里诸多霸王条款，开发商称若不签

字就“解约”和“不予退还定金”。

不付清首付款
不给预售合同
诸女士购买的这套精装修期房

位于奉贤区团青公路 6999弄，楼盘

名称叫“阳光城·青溪水岸”（备案名
称丽景云庭），建筑面积 92.17平方

米，总价 2355435元。开发商是上海
光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今年 9月 26日，在售楼处，她

付清了房屋首付款 82万多元（含定
金）。“销售人员表示，不付清首付，

价格在售楼系统里跳不出来，没办
法打印《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

一定要付清首付，才能看到合同。”
她还被告知，合同是国家统一的格

式合同，“看不看无所谓的”。
诸女士拿到预售合同，感觉“被

忽悠了”。“开发商用满纸的霸王条
款来欺负消费者！”可她被告知，“一

个字都不能改”。

何时办大产证
期限竟是空白
诸女士拿到的那份合同约定，

“甲方定于 2022年 8月 28日前将

该房屋交付给乙方。”看似有交房日
期，但诸女士没吃到“定心丸”。根据

合同，甲方办理新建商品房房地产
初始登记手续，取得房地产权证（大

产证）后，双方签署《房屋交接书》，

然后才能申领该房屋的房地产权证
（小产证）。然而，合同第 10条写道：

“甲方承诺在 ___年 ___月 ___日
前办理房地产初始登记手续，取得

新建商品房房地产权证（大产证）
……”这句表述中的待填日期是空

白。这等于说开发商不承诺取得大

产证的期限。

抵押已售房屋
无需告知业主
诸女士惊讶地发现，开发商竟

然还强行保有抵押她房子的权利。

诸女士表示，付清首付，签订商
品房预售合同后，她已买下该房屋。

紧接着她申请办理房贷，银行会将剩
余房款支付给开发商。但预售合同补

充条款第十六条第 9款写：“买卖合

同订立后，出卖人仍将在合适的时机
在与买受人所购商品房有关的土地

使用权或在建工程上设置新的抵

押”，出卖人“承诺在办理该商品房房

屋所有权初始登记前解除上述抵
押”，但“无需就此另行告知买受人”。

诸女士四连问：“卖出去的房
子，开发商凭什么还能抵押出去？”

“大产证一日不办理，新抵押就可以
无限期进行？”“开发商不承诺办理

大产证的期限，是否有隐藏的目

的？”“是不是为‘二贷’‘三贷’留了
后手？”

预售合同中附件文件显示，团青
公路 6999弄小区作为在建建筑物，

已被核准向交通银行杨浦支行抵押
了 7个亿。

变更小区布局
违约可不赔付
诸女士介绍，还有个别条款也

涉及“霸王”。

甲方（开发商）变更小区平面布
局竟不用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未征

得乙方同意变更小区的平面布局，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恢复，如不能恢

复的，甲方应当向乙方支付总房价
款的 0%违约金。”

装修得不好，不赔。“……房屋的
装修、设备标准达不到本合同附件三

约定的标准，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按实
际的装修、设备与约定的装修、设备

差价 0倍给予补偿。”

工程质量有问题也不赔，“甲方
交付该房屋有其他工程质量问题

的，乙方在保修期内有权要求甲方
除免费修复外，还须按照修复费的

0倍给予补偿。”

合同显失公平
加重买房义务
与三个“0”形成对比的是，诸女

士若延期付款，则按照逾期未付款

额日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
此外，如果因银行或法律法规

政策管理的原因导致贷款的房价
款未能在 45天内到达出卖人银行

的，由买受人承担违约责任。“办理

贷款银行是出卖人指定的，要承担
责任也应由出卖人承担。”诸女士

认为，开发商提供的合同是典型
的“宽己严人。”

上海华勤基信律师事务所的宁
方方律师认为，房地产开发企业与

买受人在商品房买卖过程中的法律

地位平等，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采用格
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

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
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提供格式条

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
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签订房屋买卖合同时，要特别
留意合同中留空待填的内容、补充条

款和附件等内容，如合同内容对出卖
人权利实质约束较少，对买受人权利

约束过多，明显加重了买受人的合同
义务，涉嫌构成俗称的“霸王条款”。

改合同就解约
定金全部没收
诸女士说，开发商不肯修改合

同条款，她僵持了 2个多月未签字。

工作人员坚称：合同不能修改，
既然这个合同能打印出来，就是经

过房管部门认可的，没有任何问题。
在沟通过程中，销售人员通过

微信告知公司的处理意见：自动解

除《认购书》，该房屋将另行销售，并
没收诸女士先前支付的定金。

12月 3日，记者致电上海光毓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售楼处一曹

姓工作人员表示，将由专门的工作
人员回复媒体采访，但截至发稿，记

者未接到任何反馈。
本报记者 陈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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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我在上海翊菲家具有限
公司定制了一套酒柜。 今年 8?份

时，酒柜突然掉落。 我和厂家联系
后，老板答应上门重新安装，但不

赔偿财产损失。 我随即向 12315

反映了问题。经消保委协调，厂家也

同意赔偿 15000?。但 9?中旬后，

对方不接电话、不回微信，表示拒不

赔偿。对此，我恳请晚报“和事佬”栏

目相助，帮我调解此事，获得应有的

赔偿。 读者 曹女士

【本报调解】

曹女士告诉记者，今年 8月初，
她在上海翊菲家具有限公司定制的

酒柜突然掉落，酒柜上摆放的酒、酒
杯还有纪念品等散落一地。她立即

联系了厂家，对方答应上门帮她重
新安装酒柜，但不赔偿财产损失。
“我开始想，能快点帮我解决这

个问题就行。”曹女士说，“但后来我
在整理时发现，掉落的酒柜砸坏了

正下方的地砖，而位于酒柜斜下方

的钢琴也受损了。”曹女士向记者出
示了钢琴维修的报价单，预计维修

需花费 7500元。“其他的东西我也
没有价格凭证，就当倒霉了。我也损

失了不少，还要去修地砖。”曹女士
认为，厂家应当赔偿她的财产损失。

曹女士随即向 12315反映，提

出厂方赔偿 2万元的诉求，厂方不
同意。但在奉贤区消保委出面协调

后，厂家同意赔偿 15000元。“对方
一位乔姓老板还说的好好的，等他

回来后会主动联系我。”
可是，随后乔老板却“人间蒸

发”了，曹女士拨打电话，一直无人

接听，接二连三地发微信，对方也不

回复。“国庆假期后，消费者协会打

通了乔老板的电话。但他却表示，不
接受协调，也不赔偿。”曹女士说。
日前，记者联系了这位乔老板。

他表示，酒柜掉落不是质量问题，而

是安装不当引起的，所以不愿赔偿。
他又告诉记者，曹女士的酒柜是第

三方安装的，与翊菲家具没有关系。

“我们帮她重新安装已经是出于道
义了，还想要我们赔偿，门都没有！”

曹女士提出异议，这所谓的“第

三方”，也是对方负责设计酒柜的设

计师介绍安排的，但目前，这位刘姓
设计师已经离职。记者又联系到设

计师，对方表示，出现掉落问题，是
该家具公司使用的吊码存在质量问

题，与安装的过程没有关系。
记者再次联系了乔老板。没想

到对方却指责记者：“谁让你这么早

给我打电话了！你知不知道老板几
点钟起床的？！你叫消费者拿去鉴

定，不然我不可能赔钱的！她现在就
是在讹我的钱，你让她去走法律途

径！”其间他还不时骂骂咧咧。可当
记者问话时，他便粗暴地挂断了电

话。记者再次拨打，均被对方挂断。

上海善法律师事务所秦裕斌律
师表示，根据《侵权责任法》和即将生

效的《民法典》之《侵权责任编》，产品
缺陷导致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财产

损失。酒柜突然无故掉落，很大可能
存在产品缺陷，其应当赔偿受害人

（即消费者）所有的相关损失。

换句话说，从法理上来说，商家
理应作出全部赔偿。“必要时，消费

者完全可以搜集好相关证据，起诉
该商家。”本报记者 徐驰 王新华

实习生 沈佳颖

不付清首付款不给看预售合同，不签字就解约且定金不退

“霸气”开发商满纸霸王条款

酒柜掉落砸坏家居物品 商家拒赔
消保委促成调解后厂方竟出尔反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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